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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关于转发新广电办发〔2018〕21 号文件 
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 

 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,省直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

持证机构： 

现将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

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》（新广电办发〔2018〕21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各市文广新局接到《通知》后，要立即将《通知》下发到辖

区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、视听节目网站，同时要加大检查指导力

度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行为要立即纠正、及时处理，对严重违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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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要依法处罚。省直有关视听节目持证网站要进一步健全节目

内容管理制度，并按照《通知》要求立即开展全面自查，对自查

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。 

省局将对各单位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工作开展情况

适时组织抽查，发现问题在全省范围内通报。各单位工作开展情

况和自查结果请于2018年 4月27日前报省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

处。 

联系人：吴琳琳，电话：0531-85038170，电子邮箱：

SDWLSTC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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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7 日印发 










